
皖教秘职成〔2026〕26 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
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职业本科学校、高职院校、省

属中专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《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

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26〕1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组织实

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试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产业领域。首批试点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

能和高端装备制造 3 个产业领域。

（二）试点规模。首批省级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单个领

域拟立项 1 个集群试点，由定向委托的牵头高校统筹，吸纳若干

符合条件的成员单位共同组建。

（三）试点单位。包括职业院校（含职业本科学校，下同）、

企业和行业机构。其中，中职学校应为我省优秀中等职业学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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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本科高校、高职院校应为我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

群建设单位；企业应为行业龙头企业、骨干企业或重点产业链核

心企业；行业机构须为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法人治理健全、内

部管理规范、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的机构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省级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内容见实施方案（附

件 1），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本次试点实行委托牵头、单位申报、择优加入的申报模式。

（一）委托牵头。省教育厅定向委托 4 所职业本科高校、高

职院校作为本次集群培养试点产业领域牵头单位，负责组织集群

建设、成员遴选、方案编制、统筹实施与日常管理等。智能网联

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委托牵头单位为芜湖职业技术大学，人工智

能产业领域委托牵头单位为安徽职业技术大学，高端装备制造产

业领域委托由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、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共

同牵头。

（二）单位申报。各职业院校根据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

培养计划工作实施方案，申报加入对应产业领域集群培养计划。

此次申报由职业院校牵头，联合企业、行业机构等共同开展，并

填写申报书（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项目遴选。各委托牵头院校组成专家委员会，采取形

式审查、材料审核、专家评议等方式，进行评审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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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确定名单。根据专家委员会意见，由省教育厅审定各

领域的成员单位名单，并根据有关程序正式公布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，压实工作责任

省教育厅指导各牵头院校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谋

划、整体推进试点各项工作。各市教育局要强化属地管理与政策

保障，各试点单位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细化任

务分工，确保试点工作规范有序、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强化质量监控，健全调整机制

建立试点工作常态化动态监测与年度质量评估制度，围绕培

养过程、教学质量、育人成效等开展综合评价，将评估结果作为

经费支持、试点存续或退出的重要调整依据。对评估不合格、存

在违规办学行为或发生重大问题的试点单位，依法依规取消其试

点资格。

（三）深化宣传推广，营造良好氛围

加强试点政策解读与建设成果宣传，及时梳理提炼典型经验

与有效模式，通过专题报道、现场观摩、经验交流、案例推介等

多种形式，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，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、支持

和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。

（四）做实经费保障，筑牢发展支撑

经获批立项建设的省级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

试点，由各申报单位自行统筹落实建设经费，可纳入申报单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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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建设、省“双高计划”、省“双特”建设等管

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报要求。每个领域只允许每所学校申报一次，每所

学校不得多头联合申报同一领域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请各职业院校牵头报送申报书、申报信息

汇总表（附件 3）的电子版、加盖公章 PDF 版以及相关佐证材料，

并于 2026 年 5 月 25 日前，将上述材料发送至各牵头院校的指定

邮箱。

联系人与联系方式：

张亚群（省教育厅职成处），联系电话：0551-62826162；

王伟(芜湖职业技术大学)，电话：0553-5772705；邮箱：

ww@whit.edu.cn；

袁春雨（安徽职业技术大学），电话：0551-64689051；邮箱：

441843168@qq.com；

张钱斌(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），电话：0553-5975128；邮

箱： jwc@ahcme.edu.cn；

夏名首（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)，电话：0553-5971012。

附件：

1.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建设工作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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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申报书

3.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申报信息汇总表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6 年 5 月 8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